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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 
 

壹、前言 

    依據心理學家艾略克森所提出之社會心理發展階段指出，青少年發展階段 

    的中心任務為同儕團體，乃至於發展為自我認同或角色混淆。在實務經驗 

    中發現青少年發展階段如伴隨著家庭功能不彰，確實容易使青少年快速連 

    結同儕，進而遠離原生家庭。而現今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發達，資訊傳播迅 

    速、交流方便，容易使人脫離現實社會而產生異化。青少年階段往往因急 

    於擴展自己的世界而陷於危險，又常在好奇心和冒險性的驅使下，嘗試使 

    用藥物。近年來，新興毒品花樣百出，販售手法不斷推陳出新，設計成可 

    愛包裝降低戒心，偽裝成果凍、咖啡包、糖果等樣式流通於市面上，易讓 

    人在不設防情況下接觸毒品，甚為獲取金錢利益而轉讓、販售毒品。然而 

    毒品只是問題的表面，青少年尋求毒品的慰藉，多半是因為生活中遭遇困 

    境無法解決，才會以吸毒逃避問題與生活挫敗。有鑑於此，本府少年輔導 

   委員會(以下稱少輔會)賡續推動「無毒府城、少年不輟」計畫，期透過 

    多元輔導作為，增進少年對新興毒品之認知、拒毒方法與技巧，並傳遞正 

    確價值觀，以應面臨挫敗與挑戰時能展現自信不畏縮，並以「愛從家庭出 

    發」理念，整合社區網絡資源協助少年面對、處理並改善各項生活難題、 

    親子衝突、經濟困境、人際互動、課業學習、身心疾患等，強化其支持系 

    統，讓府城兒少成長路上因愛無礙。 

貳、依據 

    內政部 111 年 10 月 7 日台內警字第 1110875101 號函頒修正「內政部補助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少年毒品防制輔導暨宣導活動執行計畫」。   

參、計畫名稱 

    無毒府城、少年不輟 

肆、計畫目標 

  一、結合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資源，推動跨域整合毒品防制工作，強化輔導、 

      保護機制，讓少年遠離毒品侵害，擁抱健康人生。 

  二、藉由各類宣(輔)導活動，提升少年辨識危險情境及拒毒技巧，參與正向 

      休閒學習，遠離與拒絕毒品誘惑。 

  三、運用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經費，提供曝險、偏差行為、高關懷兒童少 

      年就學、就業、就醫、家庭扶助、心理輔導、危機處理等，提升問題解 

      決能力與自信心，協助穩定生活與學習、降低涉毒風險或再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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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 

陸、承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柒、協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臺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臺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 

捌、實施對象 

    本市曝險、偏差行為、高關懷兒童及少年 

玖、實施期程 

    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拾、執行要項 

  一、提供曝險、偏差行為、高關懷兒童少年(以下稱本計畫兒少)就學、就業、 

      就醫、家庭扶助、心理輔導等協助。 

  二、個案關懷訪視。 

  三、辦理各類宣(輔)導活動。 

  四、召開個案研討會議。 

  五、輔導人員專業教育訓練。 

拾壹、執行方法與步驟 

  一、就學、就業、就醫、家庭扶助、心理輔導等協助 

    (一)就學輔導與協助 

        研究報告顯示輟學少年的犯罪率約為在學少年的三至五倍，少年脫離 

        學校的規範在外遊蕩、結交損友，接觸毒品或觸法的機率提高，基此， 

        加強時輟時學、中輟兒少輔導，協助正常到校上課，當可相對減少其 

        涉毒、觸法、受害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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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本市各高、國中、小學校輔導室(學務處)為聯繫窗口，彙集亟需 

        關懷學生名單，由少輔會、網絡單位社工、專輔人員主責追輔，了解 

        輟學原因、需協處事項，提供及時必要之服務，少年警察隊佐警配合 

        協助勸導、追蹤、協尋及安全維護。 

     2、兒少就學問題由教育單位研商可行輔導方案，少輔會協助提供相關 

        資源協助。 

     3、穩定就學、課業成績進步或行為優良、特殊表現學生，由少輔會、 

        網絡單位社工、專輔人員、教師提報獎勵申請，鼓勵學生向學。 

    (二)媒合就業服務與打工學習 

     1、媒合就業：提供僱用獎助基本薪資 3 個月(2 人次為限，以年滿 16 歲 

        ，有強烈就業意願者為優先)，結合勞工局各項輔導措施，提供就業及 

        職訓訊息，協助少年媒合職場見習與就業服務，學習自立生活，舒緩 

        經濟困境，提升自信心。 

     2、打工學習：提供時薪補助或以獎勵金方式，結合本市青少年生涯探索 

        號計畫、「社區師傅」職場生活體驗教育暨適性輔導方案，創造各項參 

        與服務機會予本計畫兒少，學習就業準備與發展，避免過度參與廟會 

        陣頭活動，甚而接觸菸、毒惡習，中輟、失學情形。 

    (三)提供身心疾患就醫 

        提供本計畫兒少進行身心診斷、衛教諮詢、醫療戒治、毒品危害及 

        藥物濫用預防輔導，提供相關醫療經費補助，或轉介毒防中心「兒童 

        及少年藥物濫用社區預防方案」進行個案及家庭輔導，避免藥物濫用 

        危害，落實兒少保護。 

    (四)家庭扶助 

        本計畫兒少因遭逢變故、面臨各項生活急難，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 

        或因居住環境、就學交通等議題亟需協助，由少輔會、網絡單位社工、 

        專輔人員、教師或實際參與個案協助者，評估實際需要，提供即時 

        關懷救助，以舒緩家計，減輕兒少生活、就學困境。 

    (五)心理輔導 

        聘任專業心理師，提供本計畫兒少個別或家庭諮商，協助處理生活 

        適應、學習困擾、危機防治、人際關係、家庭探索、自我了解、生涯 

        規劃、釐清個人需求、增強改變動機，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尋求更 

        合適的解決方法與因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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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案關懷與訪視 

      由少輔會少年輔導員主責關懷服務、家庭訪視、紀錄填報，以了解本 

      計畫兒少個案家庭狀況、問題癥結與需求，提供必要之直接服務或轉介 

      網絡單位協處。 

  三、辦理各類宣(輔)導活動 

    (一)結合網絡單位、志工人力、社區資源，辦理反毒暨預防犯罪宣導活動，  

        並運用大眾傳播媒體、網際網路、少年聚集場所等，擴大宣導成效。 

    (二)辦理各類才藝教室，如餐飲、烘焙、樂器、桌遊、電腦、美髮美甲、 

        木工實作等學習課程，讓少年學子盡情揮灑各項專長與天賦，並透過 

        成果發表，激發創作力與榮譽心、獲得成就感、提升自信心、學習 

        動機與正向發展。 

    (三)規劃「團體輔導」系列主題方案課程，針對高關懷學生實施輔導課程， 

        協助少年正向發展、提升法律認知，預防被害與犯罪事件。 

    (四)利用週末假日規劃多元休閒活動，如電影欣賞、球類運動、營隊體驗、 

        戶外旅遊、社區服務、技藝學習、參訪交流等，增進少年生活經驗， 

        提升自我效能。 

  四、召開個案研討會議 

    (一)特殊個案配合少輔會議進行研討，由少輔會(外聘)委員及與會網絡 

        單位提供處遇建議或挹注資源協助。 

    (二)輔導個案由少輔會少年輔導員、責任區佐警進行研討，共商輔導策略 

        ，另視個案狀況外聘督導(專家學者)帶領會議進行，提升工作人員 

        專業技術與服務品質。 

  五、工作人員專業教育訓練 

    (一)在職訓練：協請心理輔導、法律、衛教、社工、家庭教育、犯罪防治 

        等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者，辦理教育訓練，增進少輔會少年輔導員專 

        業知能及與佐警合作聯繫機會，確保服務作業流程與服務品質，提升 

        輔導效能。 

    (二)外聘督導：聘請心理輔導、法律、衛教、社工、家庭教育、犯罪防治 

        等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者，定期辦理團體督導、個別督導等方式，凝 

        聚內部合作共識，深化少輔督導及少年輔導員工作默契，以實證基礎 

        結合專業理論及工作實務方法，提升工作人力專業素養與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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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交流活動 

    (一)專業工作及學術交流：規劃本會與外縣市少輔會專業工作交流、大專 

        院校之心理、社工、家庭教育及犯罪防治等科系學術交流活動，精進 

        輔導專業知能、滾動式調整工作模式，進而提升服務量能與效能。 

    (二)營隊活動：規劃少年同儕及親子營隊活動，以互助團體為本，期能以 

        育樂、溝通、合作、正向支持等正向因子，提升輔導對象之同儕支持 

        與家庭正向依附關係動力。 

拾貳、經費需求表(如附件) 

  計畫經費新臺幣 160 萬元—由「內政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少年毒品防制輔導暨宣導活動執行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拾參、先期規劃及效益評估 

  一、預計輔導、扶助本計畫兒少及其家庭200人次。 

  二、辦理毒品防制宣(輔) 導活動20場次。 

      本計畫以健康促進模式—增加保護因子、減少潛在危機，強化跨域聯繫 

      與團隊合作具體做法，連結橫向資源與縱向支援，整合網絡單位、社區 

      資源、民間團體共同參與兒少關懷、保護、救助工作，由第一線社工、 

      專輔人員、教師，主動發掘兒少問題癥結，評估個案需求，提供就學、 

      就醫、就業、家庭扶助、心理輔導等必要之經費補助及關懷救助，避免 

      問題行為深化、觸法危機或藥物濫用危害，介入焦點以「家庭」為中心， 

      採取「風險預防」與「整合服務」為原則，與網絡單位共同合作，提高 

      服務的可近性與預防性，以建構綿密的防護網，讓本市兒少快樂學習、 

      健康成長。 

拾肆、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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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 
經 費 需 求 表 

項  目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  明 

一、郵電費 35,000 1(年) 35,000 電訪費、電話費(含網路費)及

郵費核實報支 

一、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宣導品費 300 300 份 90,000 各類宣(輔)導活動宣導品。 

二、保險費 50 288 人次 14,400 少年、工作人員、志工保險費

核實報支。 

三、專業服務費 
  (一)講師、助教費 

  (二)交通費 

  (三)出席費 

  (四)個別心理諮商 
  (五)家庭(團體)諮詢 

2,000 123 246,000 (一) 內 聘 講 座 每 人 次 最 高 
每小時 1,000 元，外聘 
2,000 元，助教費為講師 

費之半額。 
（二）交通費核實報支。 

(三 )個案研討 (外聘委員 ) 

     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次 
     2,500 元。 
（四）個別心理諮商每場次 
       2,000 元。 
(五)家庭(團體)諮詢 2,400元。 

2,700 16 人次 43,200 

2,500 10 25,000 

2,000 16 場次 32,000 

2,400 6 場次 14,400 

四、一般服務費 
   (一)志工服務費  

300 60 人次 18,000 志工關懷訪視、宣(輔)導活動服

務費(含車馬費) 

五、餐費及教材費 
  (一)餐費 

  (二)活動材料及用品費 

  (三)教材費 

  (四)布置費  
  (五)行動設備費 
 

100 1,816 
人次 181,600 

(一)宣(輔)導活動、個案研討 
    志工訓練、留隊輔導等， 
    少年及工作人員誤餐費； 
    飲料、茶水費另計，核實 
    報支。 

(二)宣(輔)導活動材料及用品 

(三)交流活動教材費 800元×80 

    人次=64,000 

(四)交流活動場地布置費  

    5,000 元×1場次=5,000 元 

(五)行動宣傳器材設備添購： 

    添購活動所需器材含無線 

    擴音機(含麥風)、NAS硬碟 

    等。 

800 110 人次 88,000 

800 80 人次 64,000 

5,000 1 場次 5,000 

20,000 2 40,00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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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租費 

  (一)場地費 

  (二)租借費 

50,000 1 50,000 
(一)場地按租用單位收費標準 
    支付（清潔費核實報支）。 
(二)活動所需音響、麥克風、 

    擴音器等器材設備租借 

    依活動場次核實報支。 
25,000 2 場次 50,000 

七、交流活動費 

  (一)住宿費 

  (二)交通費 

  (三)門票費 

236,000 1 236,000 (一)講師住宿費 2,200 元、少年 
    及工作人員 1,600 元核實 
    報支。 

(二)交通費核實報支。 

(三)門票費每人次 200 元。 

120,800 1 120,800 

200 180 人次 36,000 

八、就業薪資補助費 
    及急難金 
  (一)補貼金 
  (二)獎勵金 

50,000 1 50,000 

補貼金、獎勵金金額，依實際

需要核實報支。 

150,000 1 150,000 

九、雜 費 10,600 1 10,600 非屬於上列項目之其他雜支 

費用，依實際需要核實報支。 

合     計 新臺幣壹佰陸拾萬元 

附     註 
上述各項經費(除設備費及宣導品費)均可相互流用，以應 

實際之需。 

製表日期：11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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